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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监委备案项目 

认证证书及认可标志的使用承诺 

    

MSC BRC IFS Global GAP 在国际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可,也得到国内外众多知名食品企业的认可。为

了规范对应认证证书和认可标志的使用，使之符合中国有关法律法规，避免获证企业和认证机构风险，

获证企业_____________  （证书编号：______________），承诺遵循以下要求： 

 
1. 证书使用说明 

1.1 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认证认可条例》、《认证机构管理办法》及备案认证业务申请材料的

要求，由于相关认证为认监委备案业务，因此证书不得在中国境内宣传使用。 

1.2 获证企业不得在中国境内任何网站、宣传页、广告、名片及公开场合宣传其通过相关认证，也不得

作为政府许可、备案等相关的证明材料。 

1.3 相关证书可以作为特定客户的需求证明使用。 

1.4 相关证书可以作为促进产品出口使用，可以在境外宣传使用。 
 

2. 中国境外宣传使用认证徽标 

获证企业将被允许在中国境外使用认证机构的徽标，以便其在境外媒体上说明其管理体系的认证状

态，例如互联网、宣传册或广告等，但应遵循以下条件： 

 不得使用或发布任何导致对认证状态误解的声明； 

 不得以误导方式使用或允许使用认证文件或其中部分内容；  

 当认证被暂停或注销时，应根据认证机构的要求，立刻停止使用所有对外宣传内容中有关认

证的信息； 

 当认证范围缩小时，应及时修改所有对外宣传内容中相关的信息； 

 不允许将徽标直接用于产品、直接包装、计量证书、实验室测试报告、符合性证书上，不得

以任何直观或其他方式向消费者表明产品的符合性； 

 不得暗示此认证也适用于超出认证范围外的活动； 

 不允许获证企业的持证人单独使用徽标。 
 

 
获证企业名称： 

负责人签字： 

（盖章） 

201 年   月     日 
 


